北京林业大学科研项目研究助理聘用及管理办法

北林人发〔2009〕25号
根据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财[2009]97号）、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的通知》（科技司[2009]69号）及《北京市关于聘用200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参与科研项目研究工作的通知》（京人社办发[2009]51号）文件精神，为了鼓励和规范我校科研项目聘用优秀应届毕业生担任科研项目研究助理（简称研究助理）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工作培养人才、促进就业的作用，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研究助理岗位

研究助理岗位是为完成科研工作中的重大项目而设置的阶段性工作岗位，依据科研项目的实际需要而设定。聘用到科研研究助理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是主要从事科研技术工作的非事业编制人员，不同于我校其它的合同制工作人员。

二、设岗条件

申请设置科研研究助理岗位的科研项目须满足以下条件：

1、属于民口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重点项目范围；

2、项目研究时限不低于两年；

3、项目经费除满足正常科研工作需要外，可以保证聘用人员劳务性费用及社会保险费补助支出。

三、应聘条件

应聘人员须满足以下条件：

1、我校当年应届毕业的非定向及自筹经费的博士和硕士，其中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应符合进京条件；

2、热爱科研工作，具有从事项目研究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

3、所学专业与科研项目直接相关；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

5、身体健康。

四、选聘办法

1、研究助理聘用工作应坚持公开、自愿和双向选择的原则。

2、各科研项目组根据项目的任务及经费情况向所在学院提交研究助理岗位设置申请及聘用计划，各学院审核同意后将汇总后的岗位设置申请及聘用计划上报科技处。各学院上报的岗位设置申请及聘用计划聘用计划应包含：拟设岗位数量及待遇，工作内容，对应聘者的要求，聘用考试的方式、时间（时限）等需要说明的事项。

3、科技处审核各学院的岗位设置申请及聘用计划后，向各学院反馈审批意见，并由研究生就业办公室在学校网站统一发布各岗位招聘信息。

4、各学院应按照招聘计划开展招聘工作，选聘结束后将拟聘人员名单及体检结果、项目立项审批书面文件复印件，拟选聘毕业生的就业推荐表、成绩单复印件，一并报送科技处。待学校相关部门核准后，一并上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备案。

5、通过上级相关单位审核备案的拟聘人员报到时须持经市教育委员会签发的注有“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字样的《就业报到证》在规定时间内到人事处报到，并签订服务期为两年的服务协议

五、研究助理人员的管理

1、聘用期间，各项目组要及时、足额向研究助理支付劳务性费用，费用标准由聘用单位按相应岗位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但不得低于1800元/月。同时，要为研究助理办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补助按规定从项目经费中的“劳务费”科目列支，具体操作办法按照科学技术部等五部门《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财〔2009〕9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2、聘用期间，研究助理档案、户口可保留在学校。北京生源毕业生户口可转至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3、聘用期间，因研究助理本人原因提出解除服务协议的，应当提前15日书面通知聘用单位；聘用单位提出解除服务协议的，须提前40天向人事处提交解约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解除协议，但必须提前30日书面通知毕业生本人。解除服务协议的毕业生，原则上应回生源地就业。解除协议后应于1周内到研究生就业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4、各科研项目组要制定相应的研究助理人员管理办法及考核规定，定期对聘用的研究助理进行考核，并认真填写《北京地区高校聘用毕业生参与科研项目研究考核表》。聘用期结束时，对于在聘用期间完成科研任务、连续考核为合格以上且符合进京条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可按照北京市相关政策落实北京市户口。

5、聘用期结束后，研究助理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续聘或到其他用人单位工作，工龄与参与项目研究期间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社会保险缴费年限连续计算。

六、其它

1、对需聘用研究助理，但“劳务费”科目中经费不足的科研项目，在不改变研究目标和经费预算的前提下，采用调整项目经费支出结构办法，根据聘用计划提出“劳务费”预算调整意见，调整后的比例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校留）15%（国家有新规定，按国家规定执行）。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经费预算调整审批表》（附件），经学院审核汇总，报科技处和财务处复核，提交主管科技和财务的校领导审批，并在科技处和财务处备案。

2、为确保聘用工作规范、严谨，确保资金管理科学、合理、安全。凡在聘用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将终止相关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参与研究的资格，相关毕业生户口、档案将转回生源地。

